
法規名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8 月 01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各級政府機關（構）之首長，指依法規及組織編制所置綜理本機關

事務，對外代表機關，在首長制機關稱長、主任委員、合議制機關稱主任委員或相類似職稱之人

員。所稱副首長，指依法規及組織編制所置襄助首長處理事務定有職稱之人員。

2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指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

第三條各款所列事業機構依法令、章程、組織規定或編制表所置，綜理本機構事務，對外代表機

構之人員及襄助首長處理事務，稱董事長、總經理、副董事長、副總經理或相類似職稱之人員。

3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幕僚長、副幕僚長，指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

所置綜合處理或襄助處理幕僚事務，稱秘書長、主任秘書、副秘書長或相類似職稱之人員。

第 3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政務人員，指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有給之

人員。

第 4 條

1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公立學校，指由教育部、科技部、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主

管機關依法設立、附設之學校。

2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軍警院校，指內政部及其所屬機關、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為辦理警

察及國軍養成教育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醫學院。

3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矯正學校，指法務部依法設立之各少年矯正學校。

4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附屬機構，指前三項學校依組織法規附設之醫院、農場、林場或其

他機構。

第 5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代表政府或公股，指由政府或公股遴聘、指派或同意，且其執行職

務應遵照政府政策不得違反遴聘或指派目的，或為政府或公股之利益行使董事或監察人職權者。

第 6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公法人，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依行政法人法、農田水利會

組織通則或其他法律、自治條例規定設立，為執行公共事務或有行使公權力之權能，具權利義務

主體者。



第 7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所稱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指財團法人法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之

財團法人。

第 8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六款至第八款所稱與該等職務之人，指未以首長、副首長、幕僚長、

副幕僚長、董事、監察人、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之職稱，而其實際所掌職務權限內容與該職

稱相當之人員。

第 9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所稱法官、檢察官，指依法官法所定之法官及檢察官；所稱戰時軍法官，

指依軍事審判法規定於戰時辦理偵查、審判及執行職務之軍法官。

第 10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辦理工務業務，指辦理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維

護、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設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包括建築、土木、水利、環境、交通、機

械、電氣、化工、景觀與其他公共工程之施工及工程管理之業務。

第 11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辦理建築管理業務，指依建築法令辦理建照管理、施工管理、營

建管理、使用管理、違建查報及處理等業務。

第 12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辦理城鄉計畫業務，指依法令辦理國土計畫、都市及城鄉規劃設

計、都市計畫、都市更新、區域計畫、區域規劃、國家公園計畫等業務。

第 13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辦理政風業務，指於法務部廉政署辦理廉政政策規劃，執行反貪、

防貪與肅貪之廉政業務，及於各級政風機構辦理政風業務。

第 14 條

1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辦理會計業務，指依會計法令辦理內部審核業務。

2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辦理審計業務，指依審計法令辦理審計相關業務。

第 15 條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辦理採購業務，指專責承辦採購業務。

第 16 條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已依法委託經營者，該公職人員非屬本法第二條之適用範圍。



第 17 條

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所稱依法代理執行職務之人員，指依法令、地方自治法規、章程或組織規定所

定之職務代理人。

第 18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共同生活之家屬，指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規定之家長或家屬。

2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營利事業，指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所稱非營

利之法人，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私法人；所稱非法人團體，指由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所組成，

具一定之組織、名稱、目的、事務所，而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對外代表團體及為法律行為者。

3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機要人員，指依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或其他法規進用之機要人

員。

第 19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三項所稱勞動派遣，指派遣事業單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機關團體提供勞務，接受

各該機關團體指揮監督管理者。

第 20 條

1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之書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應迴避公職人員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服務之機關團體及職稱。

二、應迴避之事項及理由。

三、受通知之機關團體。

四、通知日期。

2   已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迴避之公職人員，未依同條第二項規定通知者，各該民意機關、指派、

遴聘或聘任機關、服務之機關團體或上級機關應命其補正。

第 21 條

1   利害關係人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公職人員迴避，得提出申請書，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其為法人或其他設有代表人、管

理人之團體者，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住居所。

二、被申請迴避公職人員之姓名及其服務機關團體。

三、應迴避之事項及理由。

四、受理申請之機關團體。

五、申請日期。

2   前項申請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機關團體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

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3   申請人依前二項規定提出申請時，應釋明其利害關係之所在。



第 22 條

本法第十條第二款所稱職務之代理人，指機關團體依法令、地方自治法規、章程或組織規定排定

順序代理其職務之人。

第 23 條

本法第六條至第十一條之指派、遴聘或聘任之機關於受理公職人員通知自行迴避、利害關係人申

請迴避、辦理職權令其迴避及迴避彙報事項，得委任或委託機關代為受理或辦理。

第 24 條

1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監督，指公職人員依法令、章程或組織規定得行使直接或間接指揮、督

導或其他相類似之職權。

2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稱補助，指機關團體對特定對象提供具有經濟價值之給付。

第 25 條

1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所稱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指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人基於法定之身分關係，依法令規定機關團體對符合資格條件者受理其申請應予發給之補助。

2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所稱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指以電信網路或其

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使符合資格之不特定對象得以提出申請之補助。

3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規定核定同意補助時，應即副知監察院。

第 26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者，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公職人員之姓名、服務之機關團體及職稱。

二、關係人之姓名、其與公職人員屬本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之關係。其為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

人或非法人團體者，應載明其名稱、統一編號、代表人或管理人之姓名，及公職人員、本法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人員於該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擔任之職

務；其為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者，其服務機關及職稱。

第 27 條

1   機關團體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應於三十日內利用電信網路或

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主動公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之身分關係。

2   前項公開，應載明前條第一款、第二款事項、所涉補助或交易之名稱、時間、對象、金額、法令

依據及其屬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情事；其屬上開但書第三款所定禁止其補

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補助者，並應具體敘明理由。

第 28 條

依前二條規定應載明事項之格式，由交易或補助之機關團體自行整併簡化並對外公開。



第 29 條

各機關團體於公職人員就（到）職、代理、兼任、卸離職或解除代理後，應於十日內將其原因及

時間，依本法第二十條所定裁處機關，通知監察院或公職人員所屬機關團體之政風單位；無政風

單位者，通知其上級機關團體之政風單位或指定之單位；無政風單位亦無上級機關團體者，通知

公職人員所屬機關團體指定之單位。

第 30 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所定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

各級政府機關首長，包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條所定之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

第 31 條

處分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所為之刊登、公開，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受處分人為公職人員者，應記載其姓名、服務之機關團體及職稱；受處分人為公職人員之關

係人者，應記載其姓名或名稱。

二、處分書之主旨及事實。

三、處分機關。

四、處分日期。

五、其他必要事項。

第 32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